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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11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5-053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0日召开

的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向控股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充分考虑自身发展情况和项目

所处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公司中止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丽水市杭

丽热电项目集中供热三期项目”，将该项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 6,706.96万元

及专户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投入到“湖

北小池滨江新区热电联产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新项目”）。公司将向控股子

公司湖北滨江能源有限公司以实缴注册资本金的方式用于新项目的建设。

公司于 2025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对资金

使用实施专户管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计划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梅

小池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与管理。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有关的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开设相应募集资金专户、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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